《鄂州市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及依据

[bookmark: _GoBack]     为进一步推进行政执法规范化、标准化，推动市场监管系统适当、合理、合法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维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及相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起草了《鄂州市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征求意见稿）》。
一、制定的必要性
湖北省市场监管局于2023年3月17日印发了《鄂州市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对行政处罚裁量权作出了新的规定和要求。鄂州市司法局2023年5月30日发布《鄂州市司法局关于进一步加强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建立健全全市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并结合我市市场监管行政执法的实际，制定统一、规范的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二、起草依据
文件起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的意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规范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湖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和《湖北省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适用指南（试行）》等有关规定。
三、主要内容
鄂州市市场监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由《鄂州市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规则》和《鄂州市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标准》组成。
《鄂州市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规则》共25条，对不予处罚、免予处罚、减轻处罚、从轻处罚、一般处罚、从重处罚的具体情形作出规定，行政处罚裁量标准与裁量规则配套使用，共同组成行政处罚权裁量基准。《鄂州市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标准》对由市场监管部门主要实施的42部法律、法规、规章中的504项市场监管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裁量权进行了细化量化。

